長庚大學工學院陸生離校手續單
一、基本資料

	陸生資料
	姓        名
	

	
	學   位   別
	□碩士生  □博士生

	
	學校名稱/系所
	校名：            系所：

	訪 問 系 所
	長庚大學學系所
	

	
	實 驗 室 名 稱
	

	
	指  導  教  授
	

	
	預計離校日期
	


二、離校手續
	序號
	辦理項目
	核簽人員
	已完成請打(
	核簽人員

確認簽名

	1
	歸還實驗室借用設備
	校內指導教授
	
	

	2
	繳交研究成果及相關文件書面與電子檔資料 (包括:簡報檔案、離台心得、投稿紀錄等各項研究果)
	校內指導教授
	
	

	3
	完成BMRP計畫助理離職手續
	校內指導教授
	
	

	4
	歸還指導教授代墊款
	校內指導教授
	
	

	5
	宿舍環境是否清潔
	舍監
	
	


工學院院長：                       系主任/所長：                    
表單順序：陸生(指導教授(舍監(系主任/所長(工學院院長(工學院秘書（影本存查，正本送指導教授）
備註：陸生離台心得報告請校內指導教授審核後將電子檔送工學院秘書存查。
